
 

 

 
 

 

 

 

浙考发〔2021〕36 号 
 

 

 
 

关于做好 2021 年度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市及义乌市人事考试机构，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

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 号）精神，

以及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关于印发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

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规程》（人考中心函〔2021〕1

号）和《关于 2021 年度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

的通知》（人考中心函〔2021〕37 号）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

现将此项考试有关考务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科目及地点 

考试定于 11 月 6 日至 7 日举行，具体考试时间和科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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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  上午 9：00-11：30   消防安全技术实务 

              下午 14：00-16：30  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 

11 月 7 日  上午 9: 00-12：00   消防安全案例分析 

考点设在省直、各设区市及义乌市，具体地点以准考证为

准。 

二、报考条件 

（一）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

守职业道德，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均可申请参加一级注册

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报名系统显示的级别为“考全科”）。 

1.取得消防工程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 6 年，其中从

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4 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见

附件 1，下同）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 7 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

技术工作满 5 年。 

2.取得消防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者学位，工作满 4 年，

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3 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

业大学本科学历，工作满 5 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4

年。 

3.取得含消防工程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者研究生班毕

业，工作满 3 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2 年；或者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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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者研究生班毕业，工

作满 4 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3 年。 

4.取得消防工程专业硕士学历或者学位，工作满 2 年，其

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1 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

硕士学历或者学位，工作满 3 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

满 2 年。 

5.取得消防工程专业博士学历或者学位，从事消防安全技

术工作满 1 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博士学历或者学位，

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2 年。 

6.取得其他专业相应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其工作年限和

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年限均相应增加 1 年。 

（二）免试科目条件。符合上述报考条件，并符合以下条

件之一的，可免试《消防安全技术实务》科目，只参加《消防

安全技术综合能力》和《消防安全案例分析》2 个科目的考试（报

名系统显示的级别为“免一科”）。 

1.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评聘为高级工程师技术职务的。 

2.已取得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或勘察设计行业各专业

注册工程师资格证书的。 

（三）其他事项。报考条件中涉及专业工作时间期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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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计算到报考当年年底。以后学历报考的，专业工作时间前后

可以累加（全日制教育实习期和成人教育脱产学习时间除外）。

新旧专业对照表见附件 1。各地报考条件咨询电话见附件 2。 

三、获得资格证书（成绩合格证明）条件 

参加全部 3 个科目考试（级别为“考全科”）的人员，必须

在连续 3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符合免试科目条件参加 2

个科目考试（级别为“免一科”）的人员，必须在连续 2 个考试

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方可获得相关资格证书（成绩合格证明）。 

四、告知承诺制报考有关规定 

（一）除个别“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外，其他所有相关人

员均可选择“采用告知承诺制”或“不采用告知承诺制”报考。 

“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人员是指在资格考试中有违纪行

为（包括虚假承诺）尚在诚信记录期内的人员。 

“不使用告知承诺制”包括“不采用告知承诺制”“撤回承

诺”和“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二）对“采用告知承诺制”的报考人员，应试科目成绩

合格的，直接进行网上公示。除个别有情况反映外，不进行报

考资格现场考后核查。 

（三）对“不使用告知承诺制” 和学历等相关信息存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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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报考人员，应试科目成绩合格的，需在规定时间内带相关

材料到指定地点进行报考资格现场考后核查。考后核查通过的，

需再进行网上公示。 

（四）网上报名时一旦选择“不采用告知承诺制”或“撤

回承诺”，本年度该项考试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提醒报名人员

务必慎重进行选择和撤回，同时不要随意点击，以免误操作。 

（五）在考前、考中、考后任何环节（如报名、打印准考

证、考试、阅卷、证书使用等各环节），若发现有不实承诺，将

视不同阶段，作出取消当次考试资格、取消当次考试全部成绩、

已取得的资格证书（合格证明）无效等处理。 

五、网上报考流程 

（一）报考人员于 9 月 1 日至 10 日，通过登录浙江人事考

试网（http://www.zjks.com）链接，或直接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

（http://www.cpta.com.cn/），按报名系统提示，如实注册个人信

息。 

（二）注册成功后，再次登录报名系统，首次登录的需上

传本人电子证件照（照片处理工具和方法见浙江人事考试网首

页的“办事指南”栏目）。 

（三）填写学历学位信息，供系统在线核验（一般 24 小时

http://www.cpta.com.cn/


 

6 
 

内核验完成）。在系统核验后，填选考试级别、科目、报名点、

专业工作年限等信息。注：系统核验无论通过与否均可继续报

名流程。 

（四）在确认所填选的信息准确无误后，点击“保存”，系

统显示“采用告知承诺制”和“不采用告知承诺制”供报考人

员选择（对于“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系统不提供选择）。 

1.“采用告知承诺制”报名的，需继续完成以下报考流程： 

（1）根据系统提示，上传相关证件证明材料。一般为学历

学位系统核验未通过和报考免试科目的人员需上传（如果系统

无提示的，此步骤忽略）。 

（2）点击“报考信息确认”。 

（3）阅读系统上的《承诺制告知书》，签署《专业技术人

员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告知承诺书》电子文本（不

允许代为承诺）。 

（4）进行网上交费，交费成功后即为报名完成。 

注：报名人员如需“撤回承诺”，可在未交费且报名截止前

撤回。“承诺书”电子文本可下载保存。“报名表”可不打印，

若有打印仅供留存，无需单位审核和提交。 

2.“不使用告知承诺制”报名的，需继续完成以下报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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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1）根据系统提示，必须上传相关证件证明材料。 

（2）点击“报考信息确认”。 

（3）必须打印“报名表”。 

（4）经系统管理人员查看上传材料并作出相应设置后（一

般 24 小时内），方可进行网上交费，交费成功后即为报名完成。 

（5）最后，还须另行在浙江人事考试网上打印“专业工作

年限证明”。 

注：“专业工作年限证明”模版，可在浙江人事考试网右上

角，通过搜索词条下载打印（考试名称修改为本项考试）。打印

的“报名表”和“专业工作年限证明”，供考生在应试科目成绩

合格后，用于现场考后核查，请妥善保存（核查前需经单位审

核盖章）。 

六、网上报考注意事项 

（一）对于无法在线核验的学历学位、报考免试部分科目

的，以及“不使用告知承诺制”报考的，在“报考信息确认”

前，根据系统提示，需上传相对应的证书证明等材料。 

    （二）对于使用我国居民身份证件或非我国居民身份证件

报名无法在线注册或核验的，须联系省人事考试院查明情况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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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作处理。 

（三）由于在线核验上传的个人身份和学历信息，以及系

统管理人员查看上传的相关证件证明材料并作出设置需要一定

的时间，提醒相关报考人员尽早报名，预留足够的报名时间。 

（四）报名期间，若发现报考信息有误，在未交费前，可

取消信息“确认”，进行自行修改。在交费后则不能再自行修改，

若需修改须联系省人事考试院处理。 

（五）根据人社部办公厅印发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考试考务工作规程》（人社厅发〔2021〕18 号）第十四条规定，

“报考人员原则上应在工作地或居住地报名参加考试”。 

（六）报名人员应认真核对报考信息。如属报名人员传错

照片、填错个人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工作年限）、

选错报考信息（如考试级别、专业科目、考区）、异地报考，以

及不符合报考条件、未交费或错交费等，影响参加考试、答卷

评阅、通信联络、成绩和证书使用的，由报名人员自负责任。 

（七）报名人员在网上交费时可用同一账户逐一为多人支

付，但应注意一一对应报考人员交费，以免错交费或漏交费。

在试卷预订后弃考或属虚假承诺被取消报考资格的，已交费用

不予退还。 



 

9 
 

省部属单位定义，见浙江人事考试网首页的“办事指南”

栏目。报考技术咨询电话：0571-88396764、88396765、传真

0571-88395085。 

七、 准考证打印和参加考试 

报名成功的考生可于 11月 1日至 5日登录报名系统打印准

考证，按准考证规定的时间、地点和要求参加考试。若发现准

考证信息有误，应在考前联系所在市人事考试机构处理。特别

注意：姓名和身份证号不得同时修改，“准考证”不要有人为标

记，否则影响考试。 

 八、收费依据和标准 

按照浙价费〔2016〕71 号规定，考试收费标准为《消防安

全案例分析》科目每人每科 70 元，《消防安全技术实务》和《消

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每人每科 65 元。考生所需交费票据为电

子票据，在考试结束后以短信方式发送到报名时填写的手机号，

如未收到短信，也可登录“浙里办”APP，在“我的票据”里查

看和下载。 

九、考试题型和相关规定 

《消防安全案例分析》为主观题，考生用 2B 铅笔和黑色墨

水笔在专用答题卡上分别填涂准考证号和书写作答，所用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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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统一发放和回收；其它 2 个科目为客观题，采用“卷卡合一”，

由考生小心撕下位于题本封底的答题卡，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

填涂准考证号和作答，题本空白处可作草稿纸使用。 

考生应考时，准许携带黑色墨水笔、2B 铅笔、橡皮、削笔

刀、计算器（无声、无文本编辑存储功能）、钟表（无声、无收

发拍摄功能）、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考生必须凭未作人为标记的本人纸质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方可入场（两证缺一不可），开考 5 分钟后禁止入场，2

小时后方可交卷离场。 

严禁将手机、手环等有收发、拍摄功能电子产品，及提包、

资料等物品带至座位。严禁将试卷、答题卡、草稿纸及考试信

息带出或传出考场。在答题前应先阅读试卷和答题卡上的注意

事项或作答须知，在规定的位置用规定的书写工具填写个人信

息和作答。不得提前和超时答题。答题卡不得折叠和污损，不

得作与考试无关的标记。试卷和答题卡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

问题应及时举手报告。否则，若影响考试成绩，后果由考生自

负，涉及违纪违规的按规定处理。因考生自己污损和错答位置

的试卷和答题卡，不予更换。 

为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将在考后阅卷过程中实施雷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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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别，若被甄别为雷同答卷的将按考试成绩无效处理，若查明

为抄袭他人或用其他手段作弊雷同的还将按违纪处理。提醒各

位考生务必看管好本人的作答信息和诚信参考。为保留监考信

息，考试期间将对考场实施全程监控。 

十、成绩公布、考后核查和证书制发 

（一）成绩公布。考试成绩经国家考试主管部门确认后，

在报名网上予以公布，届时考生可查询和下载打印考试成绩。 

（二）考后核查。考前所有设置或操作，均不属于报考资

格认定，对于应试科目成绩合格的考生，还应完成以下工作流

程： 

1.对于“采用告知承诺制”的报考人员，直接上网公示 10

个工作日。 

2.对于“不使用告知承诺制”和学历等相关信息存在疑义

的报考人员，需进行现场考后核查，核查通过后，再上网公示

10 个工作日。核查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所需提交的材料，由省

消防主管部门另行通知。 

3.如有情况反映，涉及报考资格的由省消防主管部门负责

核查，涉及考风考纪的由省直和各市（考区）人事考试机构负

责核查。在未查清事实前，以及考后审核逾期的，先不进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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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数据和证书相关操作，暂按“报考条件待核查”处理。 

（三）证书制发。在省人社厅印发合格人员文件后，先予

制作电子成绩合格证明。届时，相关考生可登录浙江政务服务

网（www.zjzwfw.gov.cn）下载打印本人成绩合格证明（该证明

在本省内视同资格证书）。在人社部下发资格证书后，相关考生

可登录浙江人事考试网，在“合格证书”栏目申请证书邮寄服

务（邮费到付）。 

十一、有关要求 

各级人事考试机构和消防主管部门相关单位要密切配合，

通力协作，认真做好各个环节的考务工作（具体计划见附件 3）。 

（一）各市人事考试机构要采取切实措施，积极协调教育

（学校）、公安（治安、网监、交管）、经信（无线电管理）、网

信等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考试的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要下大

力预防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发生，一经发现，要严格按照《专业

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处理规定》（人社部第 31 号令）和

《人事考试工作人员纪律规定》处理。其中，对主观违纪的，

还将记入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并在“信用中国（浙江）”网上

公布，确保考试工作的公平公正和安全顺利实施。 

（二）省市人事考试机构和消防主管部门要按照工作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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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做好报考技术和报考条件咨询工作。要及时做好对应试科

目成绩通过，但“不使用告知承诺制”、学历等相关信息存在疑

义，以及有情况反映人员的考后核查工作。对需要现场核查的

人员，信息联络要到位，谨防遗漏。要确保核查信息的完整和

及时传送。 

（三）届时，如受疫情影响，要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落实相应措施，确保考试防疫安全。具体实施方法，参见《考

点防疫工作方案》和《考生防疫须知》（见省人事考试网“办事

指南”栏目）。 

 

 附件：1.消防工程相关专业新旧对照表 

2.省直和各市报考条件咨询电话和联系人 

3.2021 年度一级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工作计划 

                

         

                                浙江省人事考试院 

              2021 年 8 月 27 日 

 

 

抄送：省人力社保厅专技处、省消防救援总队法制与社会消防工

作处，各市消防救援支队。 

浙江省人事考试院综合科              2021年 8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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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消防工程相关专业新旧对照表 
专业划分 专业名称（98 版） 旧专业名称（98 年前） 

工学类 
相关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电气技术（部分） 
电机电器及其控制 
光源与照明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工程 
应用电子技术 
信息工程 
广播电视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无线电技术与信息系统 
电子与信息技术 
公共安全图像技术 
通信工程 
计算机通信、计算机及应用、计算机软件 
软件工程 

建筑学 
城市规划 
土木工程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给水排水工程 

建筑学 
城市规划 
城镇建设（部分） 
总图设计与运输工程（部分） 
矿井建设 
建筑工程 
城镇建设（部分） 
交通土建工程 
工业设备安装工程 
涉外建筑工程 
土木工程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城市燃气工程 
供热空调与燃气工程 
给水排水工程 

安全工程 
矿山通风与安全 
安全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学工程 
化工工艺 
工业分析 
化学工程与工艺 

管理学类 
相关专业 

管理科学 
工业工程 
工程管理 

管理科学 
系统工程（部分） 
工业工程 
管理工程（部分） 
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管理 
国际工程管理 

注：表中“专业名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998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规定的专业名称；“旧专业名称”指 1998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和专业介绍》颁布前各院校所采用的专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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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直和各市报考条件咨询电话和联系人 

地市 审查机构名称 联系电话 

省直 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 0571-85863579 

杭州 杭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0571-87713173 

宁波 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 0574-87185547 

温州 温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0577-86509707 

湖州 湖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0572-2399330 

嘉兴 嘉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0573-82630553 

绍兴 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0575-85229973 

金华 金华市消防救援支队 13967446140 

衢州 衢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0570-8087089 

舟山 舟山市消防救援支队 0580-2081296 

台州 台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13325969850 

丽水 丽水市消防救援支队 0578-2642022 

义乌 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 0579-8905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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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度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工作计划 
时        间 工  作  安  排 

8 月 27 日 省印发考务工作的通知。 

9 月 1 日至 10 日 报考人员进行网上报名、同步进行网上交费。 

9 月 20 日前 各市上报考场预排信息及试卷预订单。 

10 月 18 日前 各市上报最终的考场数据。 

10 月 22 日前 各市上报考试指挥班子人员名单。 

11 月 1 日至 5日 考生从网上下载“准考证”。 

11 月 4 日前 试卷到达各市。试卷到达后严格按规定交接、保管和运送。 

11 月 6 日至 7日 考试。 

11 月 9 日 各市将试卷送回省人事考试院。 

考试成绩经国家相关

部门确认后 

1.公布考试成绩。 

2.对“采用告知承诺制”的成绩合格人员，公示10个工作日。 

3.省消防主管部门及时组织对“不使用告知承诺制” 和学

历等相关信息存在疑义的成绩合格人员，进行现场考后核查。 

完成考后核查工作后 
对通过现场核查的“不使用告知承诺制” 和学历等相关信

息存在疑义的成绩合格人员，公示 10 个工作日。 

省人社厅印发合格人

员文件后  省人事考试院制作合格成绩证明（电子版）。 

合格成绩证明（电子

版）制作完成后 

相关考生可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便民服务”-“高级职称评

审与专技考试”-“考试成绩查询及电子证书下载打印”栏目，

查询和下载打印本人合格成绩证明 （电子版）。 

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

下发资格证书后 
考生可在网上申请资格证书邮寄服务（邮费到付）。 

备 

注 

“采用告知承诺制”报考人员的合格成绩，与“不使用告知承诺制” 和学历等

相关信息存在疑义的人员经考后核查通过后的合格成绩，视情可一并进行公

示。 

 

 


